








乌公管规〔2025〕12号


关于规范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
贷款收入认定标准的通知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
为贯彻落实《关于印发〈乌鲁木齐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实施细则〉的通知》（乌公管规〔2025〕6号）文件精神，同时为有效防范贷款风险，现就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的收入认定标准通知如下：
一、坚持政策一致性原则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在贷款资格、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等核心政策上，与在职职工完全一致。
二、规范收入认定标准
由于灵活就业人员建立缴存账户时仅明确月缴存额，未直接体现实际收入，因此在贷款审核环节，需对借款申请人收入的真实性认定和偿还贷款能力进行科学评估。灵活就业人员的月收入，依据以下方式依次认定：
（一）社保缴费基数
可参考申请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作为其月收入的重要参考。经办人员应通过“微信小程序—新疆智慧人社”或“支付宝—电子社保卡”查询其社保缴费基数。
（二）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
借款申请人可提供近12个月的“个人所得税收入纳税明细”。经办人员应通过“个人所得税”APP验证其真实性。
月收入认定标准：累加借款人近12个月总收入取平均值。
（三）银行流水、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平台流水或第三方平台收入证明
1．银行流水
如无法提供社保缴费基数、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借款申请人须提供本人主要银行账户近12个月的流水。
月收入认定标准：通过对银行流水的分析，将其账户中规律性、持续性的入账金额（如经营收入、劳务报酬等）合计后取月平均值，认定为有效月收入。对于无明确来源、非规律性的大额现金存入，应审慎采信，需申请人提供合理解释和辅助证明。
2．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平台流水
如借款人是个体经营者，可提供营业执照及近12个月（含）以上的经营账户流水或税务部门认可的财务报表等，用以认定其月均经营净收入。
3．第三方平台收入证明
对于新业态从业人员，可提供与第三方平台（如网约车、外卖、电商等）签订的协议或服务合同，以及该平台出具的近12个月（含）以上的收入明细和收入证明。
本通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期间如遇国家及自治区出台关于灵活就业缴存职工收入认定的指导意见，中心按国家及自治区指导意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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